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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领导小组调整的通知

各学院、部（办、处、馆、中心）：
为进一步规范学校实验实训项目建设工作，提高实验实训项目建设效率，使建设工作更具科学性、严谨性和时效性，现对黎明职业大学实验实训项目建设领导小组作出调整，具体如下：
一、黎明职业大学实验实训项目建设领导小组
组  长：黄世清
副组长：余大杭  林昭永
成  员：尤泽虎  林忠义  李云龙  刘集平  陈乙江
庄碧蓉  王俊忠  陈金佳  赖锦标
工作职责：
1.领导学校所有实验实训建设项目的论证工作；
2.制订实验实训建设项目论证实施办法；
3.负责实验实训建设项目技术论证专家库建设；
4.对学校实验实训项目建设进行检查、指导；
5.向党委会、校长办公会汇报实验实训项目建设情况。
下设办公室：实验实训部
办公室职责：
1.负责制定实训条件建设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；
2.组织每年的实验实训项目建设申报工作；
3.组织召开立项论证会议，形成项目立项论证会议纪要，提交项目建设领导小组审议；
4.组织30万及以上建设项目的技术论证工作；
5.配合财务处、后勤管理处向上级主管部门报送政府采购预算表；
6.负责实验实训项目全流程档案的管理工作；
7.推进实验实训建设项目实施，向项目建设领导小组汇报项目建设情况。
二、实验实训建设项目技术论证办法
1.不需要技术论证的项目
5万元以下（不含5万元）的项目不需要技术论证，只需建设单位的党政联席会议（处务会）研究决定，报实验实训部审批后，交由后勤管理处办理。
2.二级单位论证的项目
5-30万元（不含30万元）的项目由建设单位牵头组织技术论证，二级单位项目建设领导小组成员、二级学院纪检员或监察员、后勤管理处、实验实训部和3个技术专家参与论证，由建设单位出具会议纪要和论证修改后的购置清单，经实验实训部审核后，报项目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审批，再交由后勤管理处办理。
3.实验实训项目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论证的项目
30-100万元（不含100万元）项目由实验实训部组织，纪检监察审计室、财务处、后勤管理处和3个以上技术专家进行技术论证，论证会后10个工作日内由建设单位提交修改后的购置清单至实验实训部，实验实训部出具技术论证会议纪要，提交实验实训项目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审批，再交由后勤管理处办理。
4.实验实训项目建设领导小组论证的项目
100万元及以上项目由实验实训部牵头组织，实验实训项目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和3个以上技术专家进行技术论证，论证会后10个工作日内由建设单位提交修改后的购置清单至实验实训部，实验实训部出具技术论证会议纪要，提交实验实训项目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审批，再交由后勤管理处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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